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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鸣达

前段时间，参加本地一个活
动，一位企业家关于“榨油”与

“注油”的说法颇为新鲜。他是这
样说的：许多人一旦掌握了资源，
便急于“榨油”式地获得最大化利
益。但我更倾向于“注油”式的运
营模式。比如，我不断推动集团的
组织架构拆分、裂变，形成更多的
独立单元，赋予每个单元内的员工
更多拓展事业的空间与机会，使每
个人都能将一份工作蜕变为一项事
业；当某员工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
后，又会拆分出更多优质工作机
会，以供更多人参与进来。在此过
程中，我始终扮演一个幕后推手的
角色，致力将他们推向更广阔的舞
台。

无独有偶，香港商业巨子李嘉
诚，在经营理念上与这位企业家异
曲同工。他在总结一生的经商经验
时 说 ，“ 如 果 10%的 利 润 是 合 理
的，11%的利润是可以的，那我就
只拿 9%”，“在和别人做生意时，
如果能拿到七分的利润，甚至能拿
到八分的利润，那么就拿六分好
了，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为自己赢

得 好 声 誉 ， 吸 引 更 多 的 人 来 合
作”。由此可见，李嘉诚成为亚洲
首富，应该与他不搞“榨油”式的
一锤子买卖，坚持利益共享的“注
油”经营理念不无关系。

在商言商，资本的本性是逐
利。企业经营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无可厚非。但如何追求利益大有讲
究。有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图一
时之利的。如有的企业经营者对职
工劳动强度能强则强，加班加点是
常态，工资福利待遇能少则少，千
方百计让职工为自己创造财富；对
材料、零部件的供应方价格能压则
压，压到对方薄利甚至难以承受为
止。有志存高远、着眼未来、图谋
发展、不计一时得失的。他们总是
与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善于调
动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对合作
方坚持利益分享、合作共赢。从表
面上看，“榨油”是获取，“注油”
是付出。其实，“榨油”是小聪
明，“注油”则是大智慧。“榨油”
式的经营方式，短时间内也许得利
快、得利多，但往往后劲不足，企
业做不大、做不长，还可能以失败
而告终。而“注油”式的经营方
式，更容易干成大事，谋得大利，

促进企业发展壮大。
这既是经济领域存在的客观事

实，也是这位企业家的亲身感受。
几十年间，他把一家濒临倒闭的小
厂，发展壮大为全国家纺业的领军
企业，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善
于放手、放权、放利，为每个人发
挥才能搭建平台、创造条件。企业
通过孵化、裂变，如雪球般越滚越
大。社会增加了财富，职工实现了
价值，他本人也获得了更多利益。

对“榨油”还是“注油”的不
同选择，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还
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常见有的青年
才俊为了早出成果，自我加压，废
寝忘食，日夜操劳，却忘了为自己
注点“油”，调整休息一下，结果
功未成名未就，把自身的“油”榨
干了，累垮了身体，个别的甚至英
年早逝。又如在一些单位，有的领
导“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
吃草”，光使用不重用，光压任务
不给激励，这种“榨油”式的做
法，往往容易挫伤部属的积极性，
进而影响单位的工作成效。相反，
善于“注油”的领导关心体贴部
属，注重物质和精神的激励，单位
内干群关系融洽，工作开展得有声

有色。
是“榨油”还是“注油”，还

反映在国家社会的治理上。翻阅历
史不难发现，封建社会里，凡是新
生的政权，统治者总是从轻徭薄赋
开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说白了
就是给老百姓“注油”，让老百姓
的日子好过些，从而促进经济社会
的发展，巩固自己的政权。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或是统治者野心
膨胀，穷兵黩武，拓土开疆，对外
扩张，或是贪腐、挥霍无度，导致
国库空虚、财政危机，于是开始

“榨油”，对老百姓实行重赋厚税，
盘剥掠夺，甚至竭泽而渔、杀鸡取
卵。最终导致官逼民反，揭竿而
起，政权沦落，王朝更替。历代的
封建统治者，似乎总是走不出“注
油—榨油”的循环、“兴旺—灭
亡”的怪圈。

这位企业家的“榨油”“注油”
说，无疑能给人一些有益的启迪。

一位企业家的“榨油”“注油”说

石龙洪 刘 欢

炎炎盛夏，生机勃勃。连日来，
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在大陆各地接
连登场。一批批台湾青年跨海来相
会，一场场交流活动如火如荼。两岸
青年互学互鉴、相交相知的身影，成
为今夏海峡的一道亮丽风景。

在北京，2024 两岸青年峰会
举办论坛、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宣
介会、京台青年生活节等系列活
动，两岸青年“携手绘青春”；在福
建，全国台联第二十一届台胞青
年千人夏令营开营，约 1500名台
青陆续奔赴 20 多个省区市开启
发现大陆之旅；在上海，沪台 400
余名中学生展开才艺交流，共同

“舞动青春、唱响未来”；在浙江，
第七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登
场，1000 余名两岸青年“同心同
行、共创未来”……

综观今夏的两岸青年交流活
动，形式多样、精彩纷呈。台青参
与者中既有许多“常来族”，也有
不少“首来族”。台青们深入祖国
神州大地，参观历史文化古迹，体
验各地风土人情，感受中华文化
博大精深的历史底蕴；乘坐高铁、
新能源汽车，体验移动支付，参访
高科技企业，近距离感受大陆经
济社会发展脉动。“百闻不如一

见”“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大开眼
界，不虚此行”“课本上缺失的在大
陆找得到”……一声声感言，道出交
流活动给他们带来的满满收获。

难能可贵的是，暑期交流搭建起
一个个平台，让两岸青年有机会面对
面深入交流。大家手牵手、心连心，畅
叙情谊、碰撞思想，在共同的文化根
源中找到共鸣，也在交流中发现新奇
与魅力，总有聊不完的话题。通过一
段段青春之约，两岸青年增进友谊，
累积互信，在人生中留下美好回忆，
为日后携手打拼打下深厚基础。“浑
然天成、欲罢不能”，两岸青年在交流
中交心，在交往中增信，在交融中促
进心灵契合，何其美好！

两岸同胞从来都是一家人，应
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作为社会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
体，两岸青年尤其应多深入交流。当
前台海形势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
百般阻挠两岸交流，日前还刻意把
赴大陆及港澳地区旅游警示提升为

“橙色”。广大台湾青年不惧恐吓限
制，踊跃参与两岸交流，展现热情洋
溢的青春力量，凸显“要和平、要发
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岛内主流民
意在青年群体中深入人心。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亲身体验
的暑期交流，有助于台湾青年发现真
实、立体、全面的大陆，打破误解、偏
见甚至错误认知，看到中国式现代化
带来的蓬勃机遇。他们将所见所闻、
所感所思带回岛内，带动更多台青参
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将为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注入更多青春活力。

青年互学互鉴
是今夏两岸亮丽风景

刘越祥

近日，
廉 洁 四 川

《 以 案 为
镜》栏目，披露了安岳县审计局原
党组书记、局长张贵林违纪违法、
甘被围猎的细节。落马后的张贵
林，对围猎者有着彻骨之恨。他是
这样说的：“我把他们当兄弟，他
们把我当‘猎物’。我恨不良商人
处心积虑的围猎，更恨自己不自
重、不自律、不知止。”这番悔恨，
不可谓不深刻。

在众多落马贪官中，像张贵
林这样，把不良商人等围猎者当
兄弟的，并不少见。有的围猎者，
平时请吃请玩，出手阔绰，让被围
猎者感到大方、豪爽，在推杯换盏
中成了酒肉兄弟；有的围猎者，当
被围猎者出现家庭变故、个人困
难时，挺身而出，让被围猎者感
动、感激，在人情冷暖中成了义气
兄弟；有的围猎者，对被围猎者投
其所好，让被围猎者感到合得来、
会办事，在情投意合中成了知己
兄弟；有的围猎者，对被围猎者及
其家人照顾无微不至，像家人一
般亲近，让被围猎者感到舒心、可
靠，久而久之，成了贴心兄弟，等
等。

那些围猎者，步步为营的手
段的确高明，藏而不露的心思难
以捉摸，亦真亦假的表象更迷惑
人心，在一些意志薄弱的人眼里，

他们确实像兄弟、够哥们。张贵林就
是在这样的围猎下，逐渐把那些不
良商人当兄弟的。

那些围猎者，看似温柔贴心，其
实是放饵、下套、设陷，专等那些心
志不坚者吃饵、中套、进坑；一旦被
围猎者入了局，他们便露出贪婪的
獠牙，向其要项目、找关系、求庇护，
非法谋利。如果顺从，你好我好，狼
狈为奸，形成利益共同体；如果不
从，他们就拿出各种把柄，逼其就
范。像《扫黑风暴》中的高明远，小小
的绿藤市里就有数名党员干部被他
拉拢腐蚀、威逼利诱，有的锒铛入
狱，有的家破人亡。可见，围猎者的
贴心可爱，是装的演的，他们是披着
羊皮的豺狼；一旦围猎成功，他们便
疯狂无度，胆大妄为，成了无所不用
其极的豺狼。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
无缘无故地请吃请玩、利益输送。
围猎者之所以绞尽脑汁、付出诸
般代价，看中的是领导干部手中
的权力，他们既懂得“欲先取之，
必先予之”的逻辑，更追求围猎之
后能获得的巨大利益；他们所有
的投入与付出，就是为了让被围
猎者上钩吞饵，成为他们谋利的工
具。

党员领导干部既要看清围猎者
的本来面目，更要知晓“与豺狼共
舞”的后果，坚守初心、保持定力，时
刻防微杜渐、守好底线，切勿把那些
如豺狼般的围猎者当成兄弟，成了
他们随意支配的“猎物”。

围猎者是豺狼非兄弟

丁慎毅

近日，网传“韦东奕为洞庭湖
水灾捐款 1600 万元”的消息，引
发网民关注。7 月 8 日，韦东奕堂
哥韦晶洲回应：“这是假消息。”韦
晶洲提供的他和韦东奕的微信聊
天记录截屏显示，韦晶洲问：“网
上在传这次洞庭湖（水灾）你捐了
1600 万元，这个事属实吗？看到
回一个。”韦东奕回复：“这是假新
闻。”（7 月 9 日红星新闻）

7月8日，岳阳市红十字会和
华容县慈善总会回应，并未见到过
韦东奕的捐款，也未收到过单笔
1600万元的捐款。综合媒体消息，
北大“韦神”捐款显然是假新闻。

“韦神”被造谣，这不是第一次。之
前，有人造谣韦东奕一晚上就能解
决十几个博士不能解决的数学难
题；造谣韦东奕主动离职，暗示可
能遭到了某些不公正对待……此
次造谣者为何又选中了“韦神”？

并不是造谣者多么青睐“韦
神”，而是“韦神”的为人与事迹，
更符合造谣者的需求，拿“韦神”
来引流更有性价比。比如，“帮 6
个博士解开 4个月的问题”，这是

“神化”韦东奕这个人。而此事发
生的背景，恰恰是 2022年高考中

考前夕，给“韦神”造谣，其实是向家
长贩卖焦虑，背后是对各种高考中
考“神器”“神药”“神食”的营销。

造谣者此次造谣“韦东奕为洞
庭湖水灾捐款 1600 万元”，背景是
有地方遭遇水灾，需要社会各界援
助。在造谣者的剧本中，既然韦东奕
这个质朴、不善言辞的大学老师都
能捐款 1600 万元，那些网红企业
家、文体明星等，是不是更应积极捐
款、捐得更多？造谣者进而会扒出还
有哪些企业、明星没捐款。在造足了

“逼捐”的氛围后，这些造谣者又会
开始“一鱼多吃”，指出逼捐、诺而不
捐、骗捐都是违法，等等。

把谣言打造成链条，实现流量
源源不断变现，是“资深”造谣者的
目的。至于谁会被造谣，可能是名
人，也可能是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只
要符合造谣者剧本角色的需要。

“流量至上”的思维，任何时候
都必须让位于“真相至上”的责任。
谣言止于公开，早一秒公布真相，就
能少一丝谣言的危害。

这就提醒网络平台和监管部门，
对于谣言的治理，不能总是当事后灭火
的消防员，而应多些系统思维，加强对
谣言的预防。特别是根据社会热点，强
化平台责任，及时做好预警和审核工
作，让造谣者演不出预期的剧情。

“韦神”屡次被造谣
治理谣言当多些系统思维

盛 翔

“实践中对一些小摊小贩、小
微企业的行政处罚违反过罚相当原
则，处以高额罚款，既不符合法律
精神、不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也
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甚至严
重影响了当事人的生产生活，不利
于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建立对
法治的信赖，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开
展法律监督。”7月8日，最高人民
检察院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检副
检察长张雪樵如是说。

近年来，行政处罚领域出现了
不少热点事件，其中，某些罚款数
额与违法所得严重不成比例，每每
引发舆论惊叹。比如，陕西榆林一
对夫妇卖 2500 克超标芹菜，纯利
润不足 10元，被罚款 6.6万元；四
川宜宾一家耳部护理店被卫生执
法 部 门 认 定 “ 擅 自 开 展 诊 疗 活
动”，营业额不足 500 元，被罚款

22 万元……诸如此类的案例，处
罚金额超出公众朴素认知，当事人
想要获得一个说法却很难，想要推
翻处罚决定更是难上加难。

这次新闻发布会也介绍了一起
典型案例。74 岁个体经营户曾某
因销售一瓶 78 元过期葡萄酒被罚
款 5万元，经法院一审、二审、再
审，曾某 6年诉讼未果，最高检到
当地召开听证会公开审查，搭建

“官民”对话平台，促使行政机关
主动纠正。6年诉讼无果，耗时耗
钱耗精力，其中艰难可想而知。这
还是拿起了法律武器，通过行政诉
讼来维权的极少数。更多当事人，
在面对强势的行政机关时，可能连
行政诉讼的勇气都没有。

“小过重罚”之所以屡禁不
止，除了某些地方部门总有罚款创
收的冲动之外，关键原因在于缺少
约束力量。有些行政处罚，虽然看
上去非常不合情理，但在法律上又

难说没有一点依据，至于是否符合
过罚相当原则，往往是比较专业的
法律问题，需要专业律师介入，诉
讼成本会增加不说，官司还不一定
能打赢。这就是当下“小过重罚”
不断的根源，迫切需要检察机关依
法开展法律监督，对任性的权力形
成有效约束。

《行政处罚法》 第五条规定，
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
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
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这就
是过罚相当原则。在行政执法中，
既要避免“重过轻罚”，也要避免

“小过重罚”，应正确行使自由裁量
权，确保过罚相当。执法不能只讲
力度，执法部门在维护好市场秩序
的同时，也要为小微主体的生存创
造良好环境。

处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执法
绝 不 等 于 处 罚 。 每 一 项 行 政 处
罚，既要满足合法行政原则，也

要满足合理行政原则。合理行政
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比例原
则，要将对行政相对人的损害降
到最小。《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
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
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
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
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
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
没 有 主 观 过 错 的 ， 不 予 行 政 处
罚。严格落实这些法律原则，“小
过重罚”原本不该存在。

行政执法彰显力度的同时，也
应该不失温度。罚款决定应该充分
考虑社会公众的切身感受，确保罚
款决定符合法理，并且考虑相关事
理和情理，探索构建“预防为主、
轻微免罚、重违严惩、过罚相当、
事后回访”等执法模式。期待检察
机关依法开展法律监督，深化“小
过重罚”系统治理，以良法善治实
现公平正义。

治理“小过重罚”：执法有力度更要有温度

方 舟

“预备，起吊！注意安全！”7
月 7 日，江北朱家苑小区 10 幢 27
号楼的加装电梯轿厢缓缓起吊，这
意味着电梯进入了安装的关键时
刻。记者从宁波市房屋安全和物业
管理中心获悉，跟其他小区加装电
梯不同的是，该楼道住户在加装的
同时，提前考虑到了电梯日后的维
护保养问题，并设立电梯维保基
金，用于电梯过维保期后的维护保
养以及电费的支出，解决了居民的
后 顾 之 忧 （7 月 9 日 《 宁 波 晚
报》）。

做通整个楼层业主工作，大家
统一意见，一起出钱加装电梯，本
来就很不容易。可能没有人会想
到，今后，每年还要支出一笔不菲

的电梯维护保养费，要是再像加装
时那样挨家挨户去收，想想也是特
别麻烦的事情，难免会让一些居民
打退堂鼓。

据估算，电梯的后续费用，即
管理费、维保费、检测费、电费以
及零部件费用等，一般每台电梯每
年需要7000元至10000元。谁出钱
加装电梯，谁就应该承担这笔电梯
维护保养费用。目前，朱家苑小区
的做法是，设立一笔维护保养基
金，同时将物业费提高 0.2 元/月/
平方米，由物业来承担楼道的电梯
维护保养职责。这样做的好处是，
居民享受了加装电梯的好处，就能
接受提高物业费；物业费提高，物
业有了积极性，让物业承担电梯维
护保养，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这笔维护保养费，并不

是全部让居民掏腰包。《宁波市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第六条
明确规定：业主加装电梯，符合条
件的，可按规定申请使用物业专项
维修资金、住房公积金以及财政奖
补资金等。鼓励社会力量合理利用
电梯开展广告等经营活动，增加电
梯公共收益，拓宽电梯运行、维
护、保养资金筹措渠道。

也就是说，只要是政策规定允
许开支的钱，都能拿来用作加装电
梯的费用。特别是住房公积金可以
用来支付与加装电梯有关费用的

“新政”出台，充分发挥了住房公
积金惠民生扩内需的积极作用，很
受居民欢迎。不足部分，通过引入
广告也能解决一点。但目前来看，
有些企业认为，老旧小区的房子楼
层低，居住人数少，投放广告性价

比不高，因此能够成功引入广告的
小区不是很多。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维保难
题呢？有的。在上海市普陀区桃浦
镇，由普陀区相关部门补贴电梯物
联网专项费用于维保，每台每年
800 元，不足部分由电梯所有权人
分摊；特别引入“保险+服务”的
运维模式，鼓励业主购买加梯全生
命周期保险，由保险公司为加梯后
续管理提供服务，涵盖保养、检
验、检测、维修、应急救援等。

俗话说得好：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加装电梯后续缴
费难，是一个共性问题。不管是引入
广告，还是增加物业费，抑或保险公
司负责风险托底，办法可以多一点，
思路可以广一点，把加装电梯的后
半篇文章做得更加完美。

解决维保难题，做好加装电梯后半篇文章

正值毕业、升学季，在
一些地方，“不管考啥样，都
得办升学宴”成为约定俗成的规
矩。各地餐饮商家也推出各式各样
的升学宴套餐：平步青云宴、鹏程万
里宴、鱼跃龙门宴、金榜题名宴⋯⋯近
日，针对违规操办和参加升学宴，多地相关
部门予以明令禁止，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7
月8日《中国青年报》）。

王怀申 绘

如此如此““商机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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